
关于宋朝 “共治” 说的几点反思

———一个学术概念的生成、阐释与话语正义

刁培俊 　 江韵琳

　
摘　 要　 与此前迥异，近三十年来，部分学者为标新而立异，以今而度古，“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被视作
宋朝一项基本国策，是天水一朝独特的行政理念与实践模式。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对于 “共治”的概念、对

象、时段、实践，缺乏统一界定，论证逻辑也存在罅隙。对台谏制度、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力高估，对王安石与

宋神宗 “得君行道”的憧憬，催生了宋朝所谓皇帝与士大夫 “共治”的学术意象。这些或系昙花一现般的瞬

间现象，更或许出于后人之建构意象。实际上，在表面看似 “共治”理念的背后，隐藏着宋朝君臣更为复杂的

政治博弈、权力关系。但在更多历史 “实践”中，这一 “意象”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想层面，或可视为南

宋士大夫对北宋政治生态一厢情愿的建构，甚而仅是 “帝师”执念下的梦呓书写。此外，其中亦存在当代学者

对欧美某种政体的映衬、追慕或描摹，以彰显中华文明在政治理念上的内在早熟性、超越性。实际上，这一论

说与历史真相严重不符。对这一问题实事求是的学术探讨，需要避免对 “共治”问题过于狭窄化、简单化的认

识，更不能望文生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将其视为赵宋一朝的普遍政治特征。回归赵宋时代，舍 “他镜窥

我”而取 “揽镜自窥”，以 “历史的宋朝”讨论宋史，从历史文献中寻求本属于宋朝的器识、气度、格局、境

界，或许更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政制文明。运用史源学和史料批判方法，摒弃 “以今释古”“古为今用”

的预设，方能更好展现宋史之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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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治”说的学术脉络

宋朝是皇权专制社会吗？① 宋朝文明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明类型吗？何谓文明？② 放弃 “民本”或 “以

民为本”的政治倾向，皇帝与 “臣民”能否秩序同构？在国内影响甚巨的 “黄仁宇之问”余音在耳：宋朝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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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子涯 （漆侠）：《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历史教学》１９５４年第 １２期，今据 《漆侠全集》第 ７卷 《赵匡胤

与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３０５ ３２１页。
参见王锐：《近代西方 “文明等级论”的基本特征与话语实践———兼论其对于中国的影响》，《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王锐：
《“民本”的近代新诠———对三种不同诠释路径的探讨》，《江海学刊》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王锐：《文明的冲突，还是政治的冲突？———
“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史解读》，《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



关于宋朝 “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的已有 “商业革命”“文艺复兴”吗？①

两宋三百余年的统治历程之中，少量士大夫显露出一种与前代不同的风貌，尤其是范仲淹振臂高呼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传统士大夫修齐

治平基础上，耳熟能详的 “横渠四句”，立意之高、抱负之巨，更是令元明清三代士大夫闻之而自惭逊色。

早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便有学者指出，北宋士大夫阶层广泛呈现出 “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② 或许是对

北宋士大夫精神、宋朝对士大夫优待政策 （其中暗含着重文轻武、以文抑武举措的实行）的过分解读，长期

以来，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非虚构历史读物，更多的是普罗大众中的读书人，往往将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

下”视作宋朝独特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模式。问题是，“共治”真的是天水一朝的基本国策吗？

寓目所见，吴晗最早提出 “共治”一说，其在讨论皇权时指出：“士大夫是帮闲的一群，是食客，他们

的利害和皇权是一致的，生杀予夺之权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鹰犬，六辔在握，驱使自如”，所以，皇帝愿

意与 “无血统关系的外姓人士大夫”共治天下。③ 值得注意的是，吴晗认为，在历史上，绅权和皇权的关系

经历了三次变化，从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役，呈现逐步衰落的趋势。换言之，从共存到共治，绅权已是江

河日下，皇权则节节提高。④ 令人惊诧的是，抑或是刻意遮蔽，更也许是 “以不知为不有”，这些洞见睿断被

后学者忽视了。

１９８６年，张其凡撰文指出：“北宋在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充分发挥与
利用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构成了稳固的权力结构，因而北宋 １６０余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循制
运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固性。”⑤ 该文主要从权力制衡的角度出发，论述北宋政治的稳固性，认为法制的

普遍有效性是奠定共治结构的牢固基础。稍后，作者又对相关论点进行了丰富与完善。与此相应，张其凡对

学界所讨论的宋初削弱相权之论、相权重于皇权之说，均不以为然，从而认为 “共治天下”是对北宋政局特

色最恰当的形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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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抑或受到伊懋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英日学者的影响，其普及类作品 《中国大历史》，在国内影响甚大，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 １６９、１７６ １７８页。所谓 “唐宋变革论”之最重要论点之一，就是唐之前乃贵族政治，是皇帝与

贵族共享终极权力的时代，宋朝及其以后则变为天子一人拥有绝对权力的时代。参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宫崎市定：

《东洋的近世》，均见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１卷，黄约瑟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日本学者竺
沙雅章、中嶋敏、梅原郁、寺地遵、平田茂树、藤本猛等，均持这一观点。参见竺沙雅章：《独裁君主の登场：宋の太祖と太宗》，
东京都：清水书院，１９８４年；周藤吉之、中嶋敏：《五代と宋の兴亡》，东京：讲谈社，１９７４年；佐伯富：《中国史研究》第一，京
都：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６９年；荒木敏一：《宋代科挙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舎，１９６９ 年；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
同朋舎，１９８５年；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岩波讲座世界歴史 〈９〉中华の分裂と再生 （３—１３世纪）》，东京：岩
波书院，１９９９年；寺地遵：《宋代政治史研究方法试论———治乱兴亡史论克明のために》，《宋元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
院，１９９６年；藤本猛：《风流天子と 「君主独裁制」：北宋徽宗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２０１４年。所谓 “第

三领域”或 “社会中间层”之论，抑或对前说之成立也有助益。参见斯波义信：《南宋时期 “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王孝云译，

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黄宗智较早提出 “第三领域”之说，参见黄宗智：《中国的

“公共领域”与 “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２６０ ２８５页。（原载邓正来、Ｊ Ｃ 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４２１ ４４３页）英文版请见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Ｃ Ｈｕａｎｇ牞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牽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ａｌ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牞 １９牗２牘 牞 １９９３牞 ｐｐ ２１６－２４０。今据黄宗智：《重新思考 “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

放时代》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
吴天墀较早关注到宋朝士大夫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其在论著中指出：“惟因宋儒之着重实际也，故其临民施政，或理刑狱，或监税

务，常寓教化于吏事之中。”［吴天墀：《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初刊于 《国论》复刊第五辑，１９４０年，今据 《吴天墀文史存稿》

（增补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７３页］。其传世之作 《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

会之形成》（上）也有论及，今据罗志田主编：《名家治史：方法与示范》，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２２年，第 ２８５ ３８８页。同一时期，
钱穆在其论著中指出，胡瑷、范仲淹前后的北宋士大夫社会中，呈现出 “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北宋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

起了波澜，最终思想上的变革被发挥至政治社会实践中。钱穆：《国史大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第 ３８８ ３９０页。
吴晗：《论皇权》，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原载上海：上海观察社，１９４８年，今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４３页。
吴晗：《论绅权》，载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第 ５３ ５４页。
张其凡：《北宋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原载香港 《中报月刊》１９８６年 ５月号，今据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６７页。
参见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卷首语第 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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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一大批学者均先后认同或阐发这一概念。王瑞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题报告会上指出，赵宋王朝

选择以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策略笼络士大夫，清楚呈显了宋朝政治的特征，亦强化了士大夫的责任

感与事业心。① 他多年来持续倡导的宋朝 “士大夫政治”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论说，影响甚大。

程民生从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制约的角度出发，随后指出：“在两宋 ３００多年的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
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士大夫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

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宋代

政治运作。”②

在国际学界引起更大影响力的，当数余英时在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

中明确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是宋代政治文化中一大特色。”③ 余著主要围绕士大夫的政治主体自觉

意识展开讨论，故其强调 “同治”或 “共治”的是宋代的士大夫，而不是皇帝。④ 因国际性著名学者的璀璨

光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在海内外影响巨大，故其论调传播甚广。《读

书》所刊 《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汇集诸多国内顶流学者对余著展开讨论，回应并认同了余著揭橥的

宋朝 “共治天下”的政治文化特征，影响甚广。⑤ 邓小南在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讨论 “国是”

与北宋政治结构、政局运行，对 “共治”论加以补充，她认为 “共治”格局引导着北宋的基本政治走势，并

由此而生发出国家政体的一系列运转规程。⑥

在大多数学者肯定 “共治”模式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宋朝官僚体系运转中

权力博弈的复杂关系，可能过于理想化。王曾瑜指出，“士大夫为 ‘政治主体’的概念似宜慎用……南宋时

尚可称是宋高宗与秦桧，宋宁宗、理宗与史弥远共治天下”，但此种政治不能算是好的政治模式，而是 “在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之下，文官的贪腐政治”⑦。张邦炜也对 “共治”论者所设想的君臣关系提出

质疑。他否认了 “君相互制”说，认为 “皇权与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而宋朝 “皇权并未虚化”⑧。他

进而指出：“就宋代而言，与其说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⑨ 针对持 “共治”论者所援引的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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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 ６辑，保定：河北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７３ １７４页。该文作于 １９８９年，并于 １９９０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题报告会上作为讲演稿使用。其后，２０００年，
日文稿刊发于 《东洋学报》第 ８２卷第 ２期。谨按：历史文献的存世特点是，越是社会中缺乏的、稀少的，越容易被儒士大夫们反复
提及、屡次强调、频次日增；与此相反，那些真正居于大多数的主流，因为太过于日常而最容易被人忽略，从而在历史文献之中较

少甚至根本不出现。就此而言，王瑞来反复强调的 “士大夫主流精神”和 “士大夫政治”，或就可归属于此。王曾瑜指出：宋朝士

大夫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广大劳动大众才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宜放弃以士大

夫为中心的史观；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指导下，士大夫政治精英论是服务于剥削和统治阶级的，是为之美化的；在一窝蜂式的古士

大夫的赞歌中，至少也须有另一种声音。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期；王曾瑜：《宋朝的贡士———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日本学者砺
波护则认为：宋代士大夫具有地主、官僚、文人三位一体的性质，参见砺波护：《宋代士大夫の形成》，载 《中国文化丛书》第八号

《文化史》，东京：大馆书店，１９６８年。高桥芳郎认为，虽然宋朝文献之中，将官僚身分的士大夫也偶尔称之为士、士人，但更多
的文献资料倾向于将 “士人”定位于未考中科举之前的读书人，参见高桥芳郎：《宋代的士人身分》，今据高桥芳郎：《宋至清代身

分法研究》，李冰逆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０ １４５页。黄正建认为：与北朝以降的概念不同，到宋代，“士大
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 “士大夫”具备了唐代 “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

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是皇帝统治依靠的基本对象。参见黄正建：《唐代 “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 〈唐书〉用

词为中心》，《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闻轩轩认为，北宋前中期，士与士大夫等概念，在宋人眼中有着从文吏到文士的转变；
北宋中期大致形成了共识：文学、吏能与经术已成为当时衡量文臣官僚能力素质的核心要素。参见闻轩轩：《北宋前期的取士政策

与文臣群体转型》，《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７期。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 ３期。

④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 ２２１、２２９页。
邓小南、田浩、阎步克、陈苏镇、葛兆光、李华瑞、黄宽重、张国刚：《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书》２００５年第 １０期。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 ４２０页。随后，在学界涌现出越来越多
的认为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是宋朝一大国策的论说，譬如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２１
２４页。非学术的表达异彩纷呈、花样百出，恕难 （也没必要）一一赘列。

王曾瑜：《宋朝的贡士———兼评士大夫群体精英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
张邦炜：《宋代 “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２０１７年第 ８期。



关于宋朝 “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制衡”观，虞云国多次撰文提出异议，指出 “封建君主制造成宋代分权制衡权力结构的实质仍是君权独

尊”①，并进一步强调 “以分权制衡为其初衷的政治结构最终仍不可避免地滑入君主独裁的怪圈”②。

尽管如此，何忠礼、顾宏义、张希清等仍围绕 “共治”说展开研讨，并进一步拔高了两宋士大夫对君

权的制约作用。何忠礼认为：宋代没有君主独裁，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关系相当密切，以

至有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③ 顾宏义认为，“共治天下”不仅为部分士大夫提出，更为宋朝

历代君臣普遍接受，文彦博的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堪称理解宋代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④ 张希清的研

究表明：宋朝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 “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且 “共治”已成为宋朝君臣的

共识。⑤

综观学界对 “共治”说的讨论，不难发现，部分研究在诠释存世文献上显露出某种普遍性倾向———即认

为自宋真宗到宋仁宗朝，台谏官力量的抬升，麻醉了士大夫的心神：他们开始普遍抱有一种错觉，认为皇帝

并非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而是可以被智慧与言辞所劝诫、引导的人物。对这种观念的刻意解读，构成了近

人认知上的一大误区，其本质上是对 “专制皇权一元化”⑥ 这一历史铁律的深刻遗忘。这种看法不仅忽视了

皇权在古代中国政体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而且误读了宋朝政治文化的本质，“共治”俨然成为宋朝君臣一以

贯之的 “国策”。

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疑问：“共治”真的是贯穿宋朝的主流政体吗？“共治”是否被宋朝历代君主所接

受？是否只是南宋士人对北宋政治生态一厢情愿的建构？甚而仅是 “帝师”执念下的梦呓书写？抑或 “共

治”仅是当今学界臆造的 “学术镜像”？

二、“共治”说的史实考源与 “实践”

（一）“共治”说概念的模糊性

就 “共治”二字的词义而言，“共”释为 “同”也；“治”意为 “治理、管理”。吴晗将君臣的共治关系

比作 “掌柜和伙计”的关系，“掌柜要买卖作得好，得靠伙计卖劲”，“皇帝是士大夫的衣食饭碗，非用全力

支持不可”⑦。但就本质而言，“伙计”仍是听命于 “掌柜”的，此种意义的 “共治”，乃是专制皇权主导下

有限的利益共谋。张其凡却认为，北宋政治存在 “皇权、相权、台谏三足鼎立，立法、行政、监察三权分立”

的倾向，以此催生出君臣 “共治”。⑧ 王瑞来将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上升至整个两宋朝廷政治策略层面。⑨

程民生认为，宋朝君臣 “共天下”表现为 “不是士大夫集团承担着朝廷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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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虞云国：《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学术月刊》１９９５年第 １１期。并请参见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９９ １２３页。
虞云国：《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的思考》， 《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并参见虞云国：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第 １４０
１５２页。
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 “共治”意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就史源学的探寻、展开切实的史料批
判，绝大多数甚至所有反映宋朝君臣 “共治”的资料，均难以得到证实。因非本文之重点，且根本没必要，故略之。

顾宏义：《释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张希清：《文彦博所说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张希清：《宋朝
士大夫与天子 “共治天下”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６期；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 “共治天

下”是宋朝君臣的共识》，《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４年第 １０期。
在中国政治史研究中，部分学者秉持 “王权主义”理论，认为 “君主专制帝国是政治支配经济运动的产物”，这一学派理论深蕴，

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参见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相关研究参
见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崔向东等著：《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武汉：
崇文书局，２００５年；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张分田：《民
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等等。
吴晗：《论绅权》，载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第 ５３页。
张其凡：《北宋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载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第 ６２页。
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 ６辑，第 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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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方针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①，这进一步确立了 “共治”对专制皇权的限制作用。余英时将 “共

治”解释为 “同治”“共定国是”。② 邓小南认为，从汉唐到宋初，所谓 “共治”“共理”，多是指皇帝借助于

士大夫的人手、能力来治理天下。士大夫是为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自 １１世纪前期开始，社会发生了深刻转
变，从北宋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共治”的重心从被命执行发展到参政议政，甚至在关键时刻可以决断大事。

帝王也对 “共治”原则给予肯定。③ 赓续这一释义，何忠礼则直接指出 “共治”意味着宋朝没有君主独裁，

以至有 “共治”的局面。这明确框定了 “共治”概念下君主专制的有限性。④ 此外，顾宏义、张希清等亦将

“共治”定义为理解宋朝政治制度架构、政治结构的关键。⑤

就 “共治”的具体对象而言，张其凡认为所谓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皇帝与 “在官之人”共治天

下。⑥ 余英时强调，积极倡导 “共治”的是宋代士大夫，而不是皇权。⑦ 邓小南则指出，自 １１世纪前期开始，
在帝王眼中，“共治”中参政议政者的身份，从智囊谋士变为朝廷命臣。⑧ 何忠礼界定共治的主体为：“具有

相当文化知识、学术水平并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宋代士大夫。”他认为，赵宋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强化了

士大夫的 “共治”意识。⑨ 张希清则将 “共治天下”解读为 “士人出身的官员”与天子 “共治天下”。⑩ 据此

可见，学界对 “共治”对象的定义仍存在分歧，甚而连帝王是否承认 “共治”都未臻明确。

就 “共治”的时段而言，学界亦聚讼纷纭。王瑞来、程民生、余英时、何忠礼、顾宏义、张希清等认

为——— “共治”是赵宋王朝的整体特征与共识。张其凡则认为，这是北宋特有的政治结构。另有学者认为，

宋仁宗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关键时期。这种状况自 １１世纪前期才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宋仁宗朝是
宋朝士大夫政治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瑏瑡 张希清、张其凡等认为，宋仁宗朝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具有强

烈的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故而 “共治”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为便于直观展示学界的分歧，谨

将学者们的重要论断列表如下：

表 １　 学界对于 “共治”说的界定

“共治” 概念含义 指涉对象 适用时段

吴晗 “伙计和掌柜”的关系 进士出身的官僚绅士与皇权 五代到宋

张其凡 三权分立的倾向 皇权、相权、台谏 北宋 （宋仁宗朝为典型）

王瑞来 一种新型君臣关系 皇帝与入仕后的士大夫 宋

程民生 限制皇权 皇帝与士大夫集团 宋

余英时 同治天下；共定国是 宋代士大夫强调 “共治”，而不是皇权 宋

邓小南
汉唐到宋初：替皇帝治天下的工具；

１１世纪前期开始：参政议政 从帝王眼中的智囊谋士变为朝廷命臣 北宋 （宋仁宗朝为关键时期）

何忠礼 宋代没有君主独裁
君主与 “具有相当文化知识、学术水平并

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宋代士大夫”共治
宋

顾宏义 理解宋代政治结构的关键 皇帝与士大夫 宋

张希清 政治制度架构；君臣的共识 “士人出身的官员”与天子 “共治天下” 宋

要之，既有研究成果对于 “共治”的概念含义、指涉对象、适用时段，尚缺乏统一界定，其定义颇具模

糊性。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学界多年的商讨和 “层累”中，“共治”不断被建构、拔高、神化，

甚至上升为 “史实”。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回归到历史文本中，重新审视这一概念的生成。

（二）“共治”说的史料溯源

钩稽史沉可知，“共治”一词始于汉代，据 《史记》记载，汉武帝曾言：“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

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瑏瑢 此语表达的是帝王甄选辅臣、同心协力治理天下的愿望。汉宣帝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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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瑏瑡

瑏瑢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 ３期。
⑦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 ２２８、２２９页。
⑧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 ４１７ ４２０、４１９页。
⑨　 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 “共治”意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⑩　 张希清：《士大夫与天子 “共治天下”是宋朝君臣的共识》，《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４年第 １０期。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 ６期。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 ４１７、４１８页。
《史记》卷 １１２ 《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



关于宋朝 “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① 此处的 “共”意指共襄政务，而非分权，强调的是地方良吏对中央政权

的辅助。东晋冀州刺史刘波将此言转述为：“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②语意虽有

所延展，但仍未脱离 “臣为辅治”之范畴。

东晋确有 “王与马，共天下”③ 之说，该说反映了琅琊王氏兄弟与东晋皇室司马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结成密切关系，开启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这一政局常被理解为君臣 “共治天下”的雏形。田余庆在其史学

经典名著 《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

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

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

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④

所以 “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

而变化的政治现象。⑤

由此可见，东晋琅琊王氏与皇室司马氏，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伴随着不

稳定性，正如邓小南所言，王与马 （包括其后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尽管在当时为

稳定政局所必需，却终究是非常态的、潜含着多重内在冲突的门阀政治格局。⑥ 宋朝与东晋所处的时代背景不

尽相同，在科举制推行之前，门阀世家基本垄断了入仕为官的渠道，因此当时的士人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家

族，而非 “士人”的身份。与东晋相比，宋朝取士最大的特点便是：第一，官僚群体从世族世卿世禄走向了

职业官僚制；第二则是突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不论贫富贵贱，只要寒窗苦读，读书人便可能实现个人社会

地位的跃升，真正加剧了社会流动。⑦ 尽管在宋朝，也曾出现诸如华阳王氏、浦城章氏、大名王氏的科举世

家⑧，但其家族获取功名、政治权力的方式以及与王室间的互动，遵循着 “天子门生”的制度框架，显然与

“王与马”时期以家族利益为主导的 “共治”迥然有异。况且，“宋代没有任何一个士大夫家庭像门阀士族那

样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强大的实力”⑨。将 “王与马共天下”这一概念直接挪用于宋朝，实属方枘圆凿。

被学界视为宋朝君臣 “共治”标志的源头，是文彦博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该则史料源自 《续资

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 《长编》）中文彦博与宋神宗、王安石探讨法制更张的对话，今转引如下：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

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

当更张者。”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瑏瑠

针对这则史料，学界有两种角度的理解：其一，部分学者认为 “与”字应理解为 “替”，故文彦博此说

意为 “皇帝是替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替百姓治理天下”，强调皇帝与士大夫利益的一致性。瑏瑡 该说源自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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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汉书》卷 ８９ 《循吏传》之引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晋书》卷 ６９ 《刘隗传附刘波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晋书》卷 ９８ 《王敦传》。

⑤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自序第 １ ２页、正文第 ６页。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 ４１５页。
Ｅ Ａ Ｋｒａｃｋｅ 牗柯睿格牘 牞 Ｆａｍｉｌｙ ＶＳ Ｍｅｒｉ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牗家庭背景与个人才能在中国帝制时期科举
的作用牘 牞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牞 Ｖｏｌ １０牞 Ｎｏ ２牞 １９４７牞 ｐｐ １０３－１２３；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台北：嘉新
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１９７７年；黄宽重：《南宋两浙路社会流动的考察》，《兴大历史学报》创刊号 （１９９１），今据黄宽重：《宋史丛
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第 ７３ １０３页。
王善军：《宋代世家个案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黄宽重 《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一书对宋朝四明袁氏、楼氏、汪氏、高氏家族的考察，对江西张氏、程氏家族的研究，都颇具代表性。陶晋生、柳立言、梁庚尧、

王德毅、王曾瑜、邓小南等学者的研究，议题集中，资料丰富，呈现面广，请参见粟品孝：《组织制度、兴衰沉浮与地域空间———

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０年第 ３期，恕难一一举证。
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 ２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２２１ “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５３７０页。
相关论述参见吴晗：《论皇权》，载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第 ４２页；张希清：《文彦博所说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并非天子

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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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文献通考》中的按语，诸多学者援引以之为据。① 其二，多数学者理解为：天子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

余英时认为，不能将 “士大夫”与 “百姓”看作两个对立的阶级，故而此处文彦博的话应理解为：士大夫与

皇帝同治天下。② 邓小南、何忠礼、顾宏义、陈峰等均持相同意见。③

不论基于何种角度解读，学者们普遍将文彦博此论视作一种共识，认为其反映了宋朝士大夫 “以天下为

己任”的自觉意识，继而从士大夫层面推导出宋朝存在君臣 “共治”的政治格局。此类由孤证推演出的整体

性、普遍性判断，遮蔽了史料生成的复杂语境与层累过程。揆诸文献本身，《长编》成书于南宋前期，但所

征引的史料大抵源自北宋官修实录、私家笔记、诏令奏议等。仔细钩稽现存可考文献，除李焘 《长编》及其

衍生史籍 （《太平治迹统类》《宋史全文》《群书会元截江网》等）外，文彦博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

在北宋当世文献中，未见任何直接载录以及关于此次对话的相关议论。由此可见，李焘撰史时政治成见及取

材，无疑形塑了这一关键叙事。就思想倾向而言，李焘身处王安石新学遭黜的时代，其个人对王安石及其变

法持鲜明批判立场。李焘虽博览群书，却 “耻读王氏书”④，论两学释奠时主张 “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

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⑤。就史料来源而言，李焘编撰神宗朝 《长编》时，以元本 《神宗实

录》为基本依据，采摭绍圣、绍兴、元符本 《神宗实录》的内容，旨在体现王安石等变法派是如何误宋神宗

之状。⑥ 由此可推断，李焘对文彦博言论的辑录，难免渗透着其反新法的价值预设。由于 《长编》所据原始

史料多已亡佚，文彦博此语究竟是历史现场的真实发声，抑或李焘依托文献重构的政治叙事产物，难以遽尔

断定。倘若从 “孤证不立”的方法论而言，其文本的真实性仍有待深究。

（三）皇权、相权、臣权与台谏

若仅仅聚焦文献的表象，极易陷入 “共治”理想叙事的认知陷阱中。倘若解构这一迷思，必须重返政局

设计、制度运作的肌理———唯有厘清宋朝政治帷幕下的权力结构，辨析皇权、相权与臣权 （官僚士大夫权

利）在宋朝政体中的实质关系，方能逼近 “共治”论的历史本相。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权至上，具有绝对权威性，表现为一整套集权而有层

级的政治体系，诚如张分田所言：“凭借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权势，对外征服，对内强制，独断专权，宰制

天下，这是王权的本质特征。”⑦ 在 “君主独裁制”的理论范畴中，执政者为股肱，可以尽可能地分割官僚机

构中所有的事权，但最终的裁定权仍然集中于一人之手。⑧

相权是指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位居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拥有的权力。皇权与相权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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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

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 ‘于百姓何所不便’之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 ‘凋敝太甚，厨传萧

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弊乎？”语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１２ 《职役考一》，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３４８页。标点据己意改动。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 ２２０ ２２１页。
邓小南认为：文彦博的这一表述，指出了当时久已存在的 “共治”现实。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 ４１５页。何
忠礼则援引文彦博此语和其他两则史料后指出：“天下 （宋政权）为 ‘全民’所共有，那么天下事就不能由帝王一人说了算。”参

见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 “共治”意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顾宏义则专门撰文阐释文彦博此
语，并得出结论：“就文彦博此语本身而言，即是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的 ‘共治天下’之说。”参见顾宏义：《释 “为

与士大夫治天下”》，《中原文化研究》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陈峰认为，士大夫群体已逐渐成为政治主体，甚至对皇权也产生相当大的制
约作用。于是出现文彦博公开对宋神宗说 “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话语。参见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史学集刊》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陈峰：《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

⑤　 《宋史》卷 ３８８ 《李焘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已有学者对宋神宗朝 《长编》的取材进行了具体而详密的考证，参见燕永成：《〈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取材考》，《史学史研

究》１９９６年第 １期。恕不一一。
张分田：《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３４页。
相关论述参见周良霄：《皇帝与皇权》第 ３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邓广铭：《中国史纲要·五代十国宋辽金元》，邓
广铭：《邓广铭全集》第 ６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３７３页；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邓
广铭：《邓广铭全集》第 ７卷，第 ２８９、２９２、３０２页；王曾瑜：《浅谈中国古代权大于法的主流政治传统》，王曾瑜：《琐屑编》，保
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４４ ５２页。



关于宋朝 “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系，是宋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议题。早期的研究强调皇权与相权的对立，钱穆、邓广铭等持宋朝 “相权削弱

说”①，认为宋朝因专制皇权之日益集中、相权被分割而大大削弱；此后，王瑞来、张其凡等提出 “相权强化

说”②，主张宋朝皇权受到极大限制。亦有学者认为，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权力总量，和政府所拥有的国家

权力总量，皆为变量。③ 张邦炜、侯旭东、方诚峰、张等则试图 “走出与超越”宋朝皇权与相权二元对立

之争，强调 “体制”的整体性与关联性。④ 尽管众说纷纭，但无论持何种立场，大多数研究均未否认这一基

本事实：即宰相的权力运行始终嵌入君权主导的政治体制之中，相权依附于皇权。

从最高决策权的角度出发，在多数情况下，宋朝宰执是难以撼动宸衷而独运的。对于某些影响有限的

次要问题，如地方蠲赋、科举条制或灾荒赈济等，宰执尚可有一定的发言空间。然而，一旦触及军国大

计、礼制尊卑等关键领域，面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宰执也常常束手无策。南宋宰执赵鼎的仕途起落，便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处理关乎国家安危的宋金和战等重大决策时，赵鼎违背宋高宗旨意，反对与金议

和。尽管赵鼎竭力申述，却始终未能改变宋高宗的想法，加之秦桧的挑唆排挤，君臣间的信任崩塌，最终

赵鼎被罢相。此种宰执因坚持己见忤逆君意而遭罢黜的现象，在宋朝绝非孤例，足见宋朝相权在皇权面前

的脆弱性。⑤

从臣权⑥ （官僚士大夫的权利）出发，我们首先需明确 “士大夫”这一概念。“士”的最初含义是成年

男子，而后又逐渐演变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春秋战国时期，“士”与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特别的联系，

士人具有了文化含义———他们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⑦ 其中，崇奉儒家学说的士人群体被称为 “儒士”。

科举起于隋唐，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经书而业儒的士大夫群体。此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学者或以为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不容置疑。儒士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官职，遂成为 “士大

夫”，渐趋职业化。有学者指出，“士大夫”为官绅 （官僚地主）之通称。⑧ 亦有学者强调，汉唐时期的 “士

大夫”一词，主要局限于特权阶层 （世卿世禄的大世族），庶族出身的普通文官与读书人基本上处于依附的

地位，很难跻身权力中心。真正意义上的 “士大夫”是高层官僚中顶级且受皇帝信任的一部分，并非所有的

“士”均可归入此列，也并非所有官僚都具备 “士大夫”的政治地位。⑨ 我们认可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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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４期；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 ３８ ５８、１４５
１６３、２８１页；张：《中书、尚书省諸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历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另请参见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
“知识考古”———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史学月刊》２００９年第 ９期；黄敏兰：《质疑 “中国古代专制

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６期。方诚峰 《从唐宋宰相概念论君主支配模式》（《史学月刊》

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进而认为：或许，北宋神宗朝、哲宗朝、徽宗朝，在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蔡京等人身上，也都能看到委托制
的影子。宋代，在枢机制底色之上，亦可能呈现浓厚的委托制色彩。尤其是到了南宋，权相政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委托制的复兴。

高纪春：《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 ３期。
程民生指出，宋朝相权固然是臣权的代表，却难以全面涵盖臣权范畴，臣权还包括众多文武官员的广泛权力，即整个官僚体系的权

力结构。程民生：《论宋代的臣权》，《河北学刊》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刘泽华根据士的特点，将战国时期的士分为七个种类：武士、文士、吏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技之士、其他。刘泽华主编：

《士人与社会 （先秦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２１ ３１页。汉晋唐时期的士，与宋朝及其以降职业官僚制之下的
士，差异巨大。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尤其是 ２００３年新增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

对此区隔和剖析得并不明确、深刻。

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第 ５２页。此外，吴晗认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
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参见吴晗：《论绅权》，载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

权》，第 ４９页。阎步克亦指出：“士大夫是官僚与知识分子的结合物。”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第 ４页。
参见陈峰：《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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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钱穆所抉发的 “二重的君主观念”，抑或宫崎市定所谓之 “联合舰队”，渡边信一郎之谓 “官府的

重层式联合”，抑或 “二重君臣关系”，汉唐以还愈来愈浓烈的君臣关系，也成为皇权时代权力结构的最核心

内容之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① 随着门第势力的衰退，越来越多的科举士子进入政治的核心。相比于唐

朝，宋朝科举考试的规模显著扩张，使得天水一朝逐渐形成 “科举社会”② “士人社会”，柳诒徵、王瑞来等

将这时的政治形态称之为 “士大夫政治”。

寓目所见，“士大夫政治”一词最早见于柳诒徵所著 《中国文化史》，其详曰：“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

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③ 随后，“士大夫政治”这一概念逐渐被宋史学界汲纳，用

于强调宋朝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士人社会的兴起。其中，王瑞来撰文较多，且反复论说并呈现 “士大夫政治”

诸多历史可能的面相。④ 张邦炜认为：宋朝政治既是士大夫政治，又是皇权政治。⑤ 邓小南认为，所谓 “士大

夫政治”，是指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⑥

诚然，在北宋的社会环境下，士大夫的数量远超于前，其社会地位也有较大提升。职业官僚制的形成，

无疑深刻塑造了他们报效江山社稷的使命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宋朝所有的士大夫都为皇帝所倚信，如王安石

般 “得君行道”，也不意味着宋朝臣权便可以平等、凌驾于皇权之上了。一方面，在传统士、农、工、商四民

结构中，“士”的身份也具有双重性：作为皇权延伸的治理者时，他们是 “官”；但官职被罢黜或致仕后，他

们依然是 “四民”之首的 “士”，本质上仍属于 “民”的范畴，同样处于皇权的统摄之下。另一方面，囿于

儒家的忠君思想，多数士大夫往往是 “标准的皇权主义者，标准的专制政治拥护者”⑦，对皇权具有绝对的崇

拜意识⑧。从这一层意义上看，即便个别士大夫具备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其权力仍是依附于君主的恩赐。过分

抬高 “士大夫”的地位，将其视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 “共治”者，是对宋朝权力结构的误读。

台谏制度被学者视为制衡君权、相权、臣权中紧要的一环。宋朝的台谏制度是在前代御史台、谏官制度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真宗至宋仁宗朝，常常被认为是宋朝台谏的黄金时期，台谏官员参政议政热情高涨、

力量抬升、以敢言直谏著称，是政治集团中较为强势的一方。然而，在这种看似平衡的表象下，却存在诸多

制度上的缺漏。君主常凭借私忿而罢斥臣下、制衡宰执，视台谏官为喉舌；宰执等臣僚也乘鹰犬之势，排挤

异己、阴夺言职、荐举亲故，诸多台谏争论背后实则隐藏着君主 （或朝廷中一时之肱股重臣）的授意与支

持。且不论南宋时期台谏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即便是在政治相对包容的北宋，诸如宋仁宗朝的皇后谏废、宋

英宗朝的濮议之争、宋徽宗朝的蔡京擅权等，皆有大批台谏官被横加罢黜，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归根结

底，在封建君主制下，君权为台谏制度的最高主宰者和唯一调控者⑨，台谏制度必然面临着畸重君权的失衡因

素。“博采众议”的表象之下，或隐藏着 “异论相搅”的本质，仅仅是高踞于九重之上的君主驾驭群臣的策

略———在若干时段内，皇权操控此技之巧妙精湛高超，其淋漓尽致的表现就是让官僚士大夫们自己跟自己

“斗”起来，让他们 “互掐”。这其中哪里有什么 “共治”？所有对台谏系统和台谏官的监控、纠督、制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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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徐冲：《汉唐间的君臣关系与 “臣某”形式》，以日文初刊于 ２００７年，后收入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８０ ２８３页。
钱穆最早抉发 “科举社会”这一概念，参见钱穆：《中国社会演变》，《民主评论》第 ２卷第 ８、９期，１９５０年，今据钱穆：《国史新
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 ３０页。相关论述参见梁庚尧编著：《科举社会的成立与逆转》，《中国社会
史》，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１４年，第 ２０３ ２２０页。梁庚尧编著：《宋代科举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７年，序言第 １页。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４８年，第 ２２３页。
王瑞来：《“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后真宗时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文史哲》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王瑞来：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史学集刊》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王瑞来：《士大夫政治下
的赵?御史生涯述论》，《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 ４期，等等。
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 ２期。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 ３９８页。
王曾瑜、贾芳芳：《陆游与汤思退、宋高宗———兼谈中国古代专制政权与士大夫的关系等》，《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３年第 ４期。
张分田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尽人皆奴的社会模式。帝王崇拜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权威、政治权力崇拜。参见张分田：《亦主亦

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第 ３７页。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第 １３６页。台谏官制度的切实运行，抑或能够起到纠错之效。程民生认为：宋政府极为重视纠错机
制的设计与施行，方式更多、途径多元，保障着国家机器的运转。但其纠错机制的实效，不能评价过高。程民生：《宋政府的纠错

机制述论》，《中州学刊》２０２５年第 ５期。



关于宋朝 “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最终都只对君主负责，由君主裁断。①

要之，在皇权、相权与臣权的博弈中，君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皇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就前揭诸端而

言，在政治实践层面，两宋并未呈现 “共治”的历史本相。

三、宋朝政局运转中确有 “共治”吗？

如前所述，学界对 “共治”的定义存在显著分歧，相关史料亦令人疑窦丛生，宋朝权力结构的实质更令

“共治”之社会实践沦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如此一来，宋朝政局运转中确有 “共治”吗？还是 “共治”

仅仅是学界假想的 “虚像”？下文将梳理秉持 “共治”说者所援引的主要论据，指出其中存在的史料误读及

逻辑漏洞，以清晰评断 “共治”之说。

其一，值得注意的是，共治的主体是皇帝与士大夫，但从宋朝皇帝层面出发，显豁举证、分析阐释的篇

章却较为少见。学者最常引用的史料是南宋李幼武等编纂的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 １６ 《陈亮言行录》：
绍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诰词云：“某官：三岁大比，人徒知为布衣进身之途；艺祖皇帝有言曰：

‘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当法也。……”②

此句出自陈亮奏折，它转引了宋太祖的言论。南宋楼钥 《攻?集》亦有同源记载：“艺祖皇帝有言曰：

‘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③我们大量钩沉检索，却没有搜集到任何接近宋太祖时期的文献能

佐证此说，换言之，此语在正史、宋朝其他士大夫文集中亦无从寻踪。通观宋初政治发展历程，尤其是稽考

科举制之重建经过，在武将依然占据高位的宋初，这极可能是南宋士人在特定语境下，臆造或对宋太祖话语

的理想化转述。宋太祖是否有过相关的言论，亦值得追寻史源，并展开史料批判。

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宗言：“且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④ 由此

可以推断，宋太宗期望与他一起共治国事的人臣能够竭尽忠诚，为朝廷尽力。诸多学者在论述 “共治”时，

均直接引用以上两则史料，甚至将其上升为 “祖宗家法”。事实上，宋太祖、宋太宗的部分发言，明显带有

轻视士大夫的意味。例如，宋太祖曾对文臣王著有以下评论：“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

生，虽哭世宗，能何为也？”⑤ 宋太宗也对部分人臣表露出不屑之辞，他在讨论被贬谪的官员时，认为此辈乃

“窜逐之臣”“务行鞻崄”，如果轻易召回，只会 “复结朋植党，恣其毁誉，如害群之马”⑥。我们不难推断，

宋太祖与宋太宗即位之初，为巩固政权，笼络士大夫是必然之举，但他们可能更多倚重武将；其与士大夫的

关系，并非如同后人所设想的那样融洽，猜疑与轻慢掺杂其中。如果北宋政治运行过程中确有所谓 “共治”，

那也不过与 “异论相搅”或 “祖宗之法”一样，乃是皇帝治理天下的一种手段、工具、策略。⑦

其二，在举证 “共治”说之时，学者常常援引魏了翁的言论：“臣闻人主所以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⑧

孙升的如下认知也被频频提及，其详曰：“方今二圣以至诚待人，天下之事，付之五六大臣，治乱安危之所

系，苟容奸臣在其中，非社稷之福也。伏望圣慈辨之以早，去之不疑。”“今尚书右丞许将为陛下股肱心膂之

臣，所与共天下之事，同心一德者，不过四五大臣而已。”⑨ 宋人的类似论说，堪称比比皆是，不胜穷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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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第 １３２页。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主旨大抵在于制度的研究，如梁天锡：《北宋台谏制度之转变》，
《宋史研究集》第 ９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１９７７年；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５年；刁忠民：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贾玉英等：《中国
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陈亮集》附录之李幼武撰 《陈亮言行录》，今据 《邓广铭全集》第 ５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４２６页。
楼钥：《楼钥集》卷 ３２ 《敕赐进士及第陈亮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５８６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２６ “雍熙二年十二月”，第 ６００页。
王 （夷门）君玉编：《国老谈苑》卷 １，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７４ １７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２６ “雍熙二年五月庚午”，第 ５９６页。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 ４２７、５４１ ５４２页。“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２１３ “熙宁三年七月壬辰”，第 ５１６９页），是皇帝控驭臣僚的一大目标，第 ４７７、４５３页。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 １６ 《论士大夫风俗》，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第 ２９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４５０ “元五年十一月壬申”，第 １０８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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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论似乎都在强调，与皇帝共治的是少数手握重权的大臣，并非群臣、所有的官僚士大夫。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秦桧、韩?冑、史弥远、贾似道等 “权相”相继擅政，皇帝的倚重，或主动

或被动，但均手握远超普通宰相的军国重权，进一步挤占了广大士大夫的政治空间。例如，秦桧当政时，曾

对宋高宗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宋

高宗的回答则是：“朕独委卿。”① “权相”当政时期，财权、军权、人事权不断向宰相一人集中。韩?冑曾
“自置机速房于私第，甚者假作御笔，升黜将帅，事关机要，未尝奏禀，人莫敢言”。② 史弥远当权时，朝野

则出现 “言相而不言君”“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③ 的反常局面。在这种政局之下，中央决策权高度集中于

权相之手，甚至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 “虚位化”的状况，又何谈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权相的出现，

本质上依然是皇权异化的一种表现，它要么是皇权怠政下的畸形政局，要么是皇权有意扶持以对抗其他势力

的结果，恰恰证明了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虚幻性。

长久以来，宋朝 “重文轻武”论俨然成为阐释宋朝政治结构的主流观念，尽管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纠正

这一偏见，指出文武关系随时局而异。④ 若真如 “共治”论者所言宋朝实行 “共治”，则必须追问：为何武臣

未能成为 “共治”的一部分？这一语境之下的所谓 “共治”，显然并不是多元参与的权力共享机制，反而更

像是文官集团内部的自我神话。

其三，在论证宋朝士大夫 “共治”时，何忠礼列举了以下两则史料：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⑤

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⑥

他认为，既然天下 （大宋政权）为 “全民”所共有，那么，天下事就不能由帝王一人说了算。这与文彦博所

谓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说法有相同之处。⑦

细细思讨这两则史料，可以发现，何忠礼在推论过程中存在诸多逻辑的罅隙。材料一系方庭实上疏宋高

宗的言论。这番话，是方庭实在反对宋朝向金人 “屈辱求和”时所使用的政治修辞，旨在唤起宋高宗对国

家、祖宗基业与百姓利益的责任感。士大夫常以 “天下非陛下之私”的说法谏诤皇帝，此种说法实则源自先

秦 “天下为公”的话语传统，诚如 《六韬》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⑧ 类如 《六韬》

的说法，在汉唐史料中亦频频可见。此类论说是士大夫在承认皇权至高前提下进行道德规谏的工具，一种道

德绑架策略，是为了达到进言目的而采取的道义说辞。但倘若将其上升为 “天下为全民所共有”，实属过度

解读。就材料二而言，刘黻的上疏体现了他作为监察御史的基本职能，而不是 “与君共政”的国家制度设

计。“与天下共之”一语，旨在反对皇帝私授恩典的行为，强调 “政在公道”，并非主张 “全民”直接参与大

宋政权的决策，它表达的是士人追溯 “三代之治”的政治理念。⑨ 将上述二者的言论理解为 “天下 （大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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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 ４７３ 《秦桧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宋史》卷 ４７４ 《韩?冑传》。
《宋史》卷 ４１１ 《蒋重珍传》。
相关论述参见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２期；陈峰：《从 “文不换武”现象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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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这一传统认知之外，宋彦皗阐发了较深刻的反思，参见宋彦皗：《关于宋代 “重文轻武说”的几点反思》，《台湾师大历史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 ４９期。近年来，柳立言进而更倡发新说，值得特别关注，参见柳立言：《北宋评价武人标准再认识———重文轻武之另一面》，
《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柳立言：《五代治乱皆武人———基于宋代文人对 “武人”的批评和赞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八十九本第二分，２０１８年；柳立言等编著：《五代武人之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
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８７５—１０６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
对辽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曾瑞龙、何冠环也有类似讨论，兹不一一。
佚名：《宋史全文》卷 ２０，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元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２页 ａ。
《宋史》卷 ４０５ 《刘黻传》。
参见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 “共治”意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皇朝文献通考》卷 １１９ 《历代帝王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皇上亲祭·历代帝王庙》作：“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
得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３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 ６１５页。
刘复生认为，“卑视汉唐，言必尧舜，把复兴三代政治理想作为旗帜”是新儒政治实践的重要特征。参见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

兴运动》（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３年，第 １８４页。



关于宋朝 “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权）为 ‘全民’所共有”，是一种 “以修辞取代历史现实”的推论方式，忽视了具体的历史语境。

如前文所述，南宋存在权相，帝王或不理朝政，所谓君臣 “共治”根本无法实现。且不论北宋是否所有

帝王、士人皆承认共治的理论，就宋仁宗朝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其实现了 “共治”？众所周知，范仲淹

新政自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始，在短短一两年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士大夫相继被排斥出朝廷，
各项改革渐趋废止。庆历新政夭折的最直接原因，便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疏离与猜忌，宋仁宗认为，范仲

淹、富弼等士大夫对其专制独裁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遂不再支持改革。从皇帝大力支持到有意阻挠、打压，

这一转变清晰地揭露出帝王对人臣的信任与否，是改革能否成功推进的关键所在。即使在宋仁宗朝这个被认

为最宽容、“共治”色彩最浓的时期，皇权对士大夫集团的生杀予夺也从未动摇。朝政的推行，若仅依赖于

士大夫单方面的责任担当与改革热情，皇帝却 “失踪”了，又谈何 “共治”？学界既往对 “共治”的分析常

常止步于士大夫的理想诉求，却忽视了帝王层面的支持或驳斥、打压，此种逻辑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当然，

这一论说的反证，来自叶适的这段话，何以屡屡被学者所忽略？其详云：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

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

故人材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尽天下之虑也。①

综上所述，若直接将史料中帝王的只言片语上升为宋朝的 “国之共识”，似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望

文生义、过度解读之嫌。与其说 “共治”是宋朝君王普遍承认的 “国策”，不如说是部分士大夫们寄寓的

“政治理想”。这一 “理想”是如何产生的？迈入近现代之后的中国，“共治”的学术概念又是如何建构出来

的呢？

四、“共治”理想的建构

“共治”这一理念，在宋朝文人群体中，尤其是南宋程朱理学的追随者中，被寄予了厚望。南宋士人竭

力推行 “三代之治”，试图为君臣共治的政治理念寻找道统依据。著名儒士叶适以 “治教并行”总结三代之

道，呼吁君臣共治。他指出：“皋陶既言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者……禹相

与共行之，治成功立。至夏商周，一遵此道。”② 南宋名士陈亮亦追溯三代，指出天下并非君王一人之事，而

是君臣所共有的，若将天下视作 “一家私物”，则违背了三代 “公天下”之法。③ 结合叶适、陈亮仕途起落及

时代背景可知，南宋士大夫们所谓的 “共治”，更多囿于理想构建之中，并未真正付诸社会实践。叶适虽才

学出众，却在官场屡遭排挤，晚年更因卷入 “庆元党禁”而被贬黜，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陈亮多次科举不

第，虽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事，却始终未被皇权中枢真正接纳。二人的经历，正是南宋众多士人的缩影———

他们虽怀 “共治”之理想，但往往处于政治边缘，屡遭挫折。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造就了南宋 “共治”话语之滥觞、营造、传播，亦寄寓着士人群体面对山河破碎、

家国羸弱的危机意识。他们既要在庙堂上争取立言之地，又要在道统上为偏安政权赋予正当性。在圣化皇权

的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建构心目中理想的 “圣君”。他们希冀君主必须 “内圣外王”———对内具备崇高的道

德修养，能够 “虚怀纳谏”“乐闻谠论”，对外建立显赫的文治武功。这种对理想君主的塑造，深刻反映了士

大夫 （尤其是理学派士大夫）的焦虑与诉求：一方面，他们需要一位强大的君主作为政治秩序核心；另一方

面，他们又期望这位君主能主动约束自身权欲，通过 “听言察理”来实现 “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

进而言之，此种言论和诠释是 “帝师意识”的显露，亦有学者将其称为 “师臣之志”④。在古代，“帝

师”“师臣”被儒士们描绘成神圣、崇高、权威的象征。两宋科举的兴盛、士气的高涨，尤其是到了南宋，

朱熹立朝 ４０余日，在整个士大夫群体之中逐渐催生了 “帝师意识的重新膨胀”⑤，当然也存在王安石与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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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 １０ 《始议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 ７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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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从宋朝 “师臣”之称看相权》，《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３８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３２２ 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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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这一 “得君行道”的理想君臣形象，为南宋以及后世的士大夫所津津乐道。南宋士人反复书写 “共治”理

想，旨在建立一种足以与君权相颉颃的文化姿态。揆诸斯理，所谓 “共治”并非现实制度的映照，而是士人

向皇帝表达 “愿为师、愿共政”的志业诉求。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民主政体之浸染，中国学者不断寻找与现代政治制度相契合的根罧。时间迈入 ２０世
纪下半叶，以余英时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在 “现代性”焦虑的驱策下，试图从中华传统中发掘与西方民

主理念相 “映衬”的文化资源，从中古中国甚而宋朝政治文化中寻求类乎西方 “议政”“三权分立”的制衡

之道。① 在这一理念的叙述中，宋朝的皇权并非专制，而是受到相权、臣权的制衡。“共治”之说遂被重构，

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学术概念，用以彰显中华政治文明的内在成熟性、自外于欧美甚而世界的优越性。在

这一过程中，一种 “文明意象”也被悄然构建。在特定时段中反复出现、具有象征和文化认同意义的符号，

是文明意象特有的内涵。这些意象承载着一个文明的价值观、审美取向及历史记忆。历史学家 “受现实世界

的影响，并思考现实问题，这种影响和思考反映在他们的著述中，是很自然的事”②，故而，部分学者尝试从

历史中找寻现代政治文明的基底，却遗忘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本质———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帝制政体③。

冯天瑜总结概括出历时两千年的 “周制—秦制”，二者不断转变，代有轮替，是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一对核

心范畴。虽然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士大夫都曾有过激烈论战。但是，历代帝王术的宗旨则是霸、王

道杂用④，儒表法里，阳儒阴法。所谓 “秦制改良版”的 “汉制”，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秦制的关键环节，

“秦制刚性直接”的特性为汉唐宋元诸朝或明或暗地沿袭下来，无论是以形上之道 （天理、民心）抑或自政

治实体 （贵族、官僚）而约束、制衡皇权的举措或儒士之天真意象，最终均从属于皇权的 “利出一孔”：君

国独控全部利益通道。⑤ 接续王亚南的睿智与洞见，魏光奇揭橥之 “官民对立”方是秦汉之制 （或曰 “秦

制”）的真谛；重 “官本”而轻 “民本”，更关键的是，在 “秦制”核心系统与话术之下，“君本”才是帝

制王权的根本，“百代皆行秦政法”。⑥ 如此剖析之后，再次追溯所谓 “共治”的叙述，即可发现，用 “共治”

去涵盖士大夫的谏诤功能及官僚集团的政治参与，并不能消解权力结构中皇帝的最终决断权，甚至忽视了武

臣、宗室、宦官等角色的存在，这一论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质言之，这种追溯 “民主”的尝试，

是在塑造新的 “历史虚像”。

五、结语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共治”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框架、理想化范式，而非历史真相之本身。历史上所谓

“共治”的实例———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不过是特殊时段的权变和尝试。它们如昙花一现，迅速湮没于

两宋三百年的历史洪流之中，难以作为支撑赵宋王朝整体政治特征持续存在 “共治”的有效依据。

“共治”在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理想层面，是书生们对宋朝政治生态一厢情愿的建构，甚而仅是 “帝师”

臆想执念下的梦呓书写，亦是当代学者认识 “历史宋朝”的一种尝试。对台谏制度、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力高

估，催生了宋朝所谓皇帝与士大夫 “共治”的实例，给人生发臆想提供了某种凭借。我们并不否认宋朝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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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 ４期。
卢汉超：《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吗———再论西方 “唱盛中国”》，《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
参见徐俊忠、黄寿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境界———从与西方政治文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比较的视角看》，《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高会宗、梁磊：《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文明的特征》，《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在对西方政治
文明的对比研究中，余英时等视域内的宋朝所谓 “共治”，抑或类如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中所倡导的 “主权在民”、强调参与式民主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也类如霍布斯在其 《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一书中对洛克、孟德斯鸠分权限权理论的补充。又或如罗伯特·达尔 《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一书中 “多元政体”概念所阐释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更倾向强调多重利益集团

（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妥协，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参见魏光奇：《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６１ １８１页；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第 ２８８ ３４６页。
南宋孝宗朝士大夫对于 “王霸义利观”的论争，最终不了了之，也并未被赵宋皇帝所认可。参见邓广铭：《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

利观的确解》，今据 《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１４ ２２４页。
冯天瑜：《周制与秦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４年，第 ４９１ ５６１页。
魏光奇：《今天与昨天：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３ ７、２６ ３１页。



关于宋朝 “共治”说的几点反思

宽松的文治氛围下，专制皇权呈现出的相对包容性①，但须避免对 “共治”问题过于狭窄化、简单化的认识，

不能望文生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将其视为赵宋一朝的普遍政治特征。实际上，在看似 “共治”理念的

背后，隐藏着宋朝君臣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权力关系。追源溯流，展开文本考古，运用史源学和史料批判

之法，可以更好展现宋史之本相。放弃 “以今释古”“古为今用”的执念，回到历史现场，避免用当代价值

观去剪裁历史样貌，才能在追寻历史真相中保持必要的清醒。换言之，回归赵宋时代，更要舍弃 “他镜窥

我”而是 “揽镜自窥”②，庶免望朱成碧之失；以 “历史的宋朝”讨论宋史，从历史文献中寻求属于宋朝本有

的器识、气度、格局、境界，或许更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政制文明之荣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整理及 ‘北宋史’编纂的 ‘南方视角’研究”

（２４ＢＺＳ０３０）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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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包容政治的特点》，今据刘子健：《宋史测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４年，第 ３７ ４３页。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１７、１９页。其实，就当今宋史研究而言，亟需方法论意义
上的转变———并非 “回到傅斯年”［学人或谓之 “史料学派”，实则傅斯年倡导之治学方法中，运用自然科学工具、语言学之融史

学、科学主义等，已含有欧洲学科整合之趋向，远非柳诒徵等所认为的义理史学、实证史学之 “双轨”区隔。柳诒徵：《中国史学

之双轨》，《史学与地学》１９２６年第 １期。有关 “回到傅斯年”，请参见谢泳：《回到傅斯年———祝 〈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刊十周

年》，《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号；黄波：《要不要 “回到傅斯年”？——— “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再解读》，《博览群书》

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高寿仙：《也说 “回到傅斯年”》，《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胡成：《“科学史学”
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之形塑 （１９１７—１９４８）》，《史林》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综括而言，更显方法正义的应是尽力剥除白话文和近
代观念浸染诸干扰，在含有陈寅恪所倡导之 “具了解之同情”基础上，至少须 “回到乾嘉”。这一取径，或讥之逆行，但更因 “难

能”而 “可贵”。


